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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、科技局（不含宁波）：

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《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〔2023
〕43号）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《关于2023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制定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财函〔2023〕267号）、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修订印发〈高
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2023年度享受先进
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名单制定工作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享受对象及原则

（一）享受对象：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。本通知所指的先进制造业企业，是指按照财政部税务总
局公告2023年第43号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（含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）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。高新技
术企业，是指按照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修订印发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规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。企业需同时符合工信厅财函〔2023〕267号等文件
规定的“（一）企业为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，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（http://www.innocom.go
v.cn/）上填报的“所属行业”属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中“制造业”门类（C门
类）；（二）2023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，企业从事制造业业务相应发生的销售额合计占全部销售额比
重50%（不含）以上”等有关要求。（二）享受原则：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可按照财政部税务总
局公告2023年第43号、工信厅财函〔2023〕267号相关规定享受相关政策。如企业符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
关于集成电路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3〕17号）、《关于2023年度享受增值税加
计抵减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电子函〔2023〕228号）、《财政
部 税务总局关于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3〕25号）、《2023年度享受增
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通装函〔2023〕245号）等
文件享受条件的，企业可以择优选择适用，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。



二、相关流程

（一）组织发动。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、科技局共同梳理有效期内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名
单（格式参照附件4），于10月10日前共享给同级财政、税务部门；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、科技局要
共同做好相关企业申报组织发动工作。（二）企业申报。相关企业自评符合享受条件，可通过高新技术
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（http://www.innocom.gov.cn/）进行申报（企业申报简易操作流程见附件5）。2023
年10月、11月、12月当月的申报截至日期分别为10月12日、11月5日、12月5日；2023年新认定为高新技术
企业并申请列入名单的申报截至日期为2024年3月31日。申报企业应签署承诺书并加盖企业公章，承诺申
报出现失信行为，接受有关部门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省级有关规定处理。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管理工作网提交申请后，生成纸质文件并加盖公章后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）报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部门。
如部分地方由科技部门牵头收集企业申报材料的，请科技部门汇总企业申报材料后送同级经信部门。（
三）名单确定。名单采取“真实发生、自行判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申请方式，企业对
所提供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2023年度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企业名单由各县
（市、区）经信会同同级科技、财政、税务部门确定。      1.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会同同级科技
、财政、税务部门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号、工信厅财函〔2023〕267号等有关规定确定企
业名单，分别于2023年10月14日、11月8日、12月8日、2024年4月5日前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上报至各
市经信局（内容需包含附件2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在确定名单时，应在符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着力支持
但不限于重点产业链供应链“白名单”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制造业单
项冠军企业、先进制造业集群内企业等。2.请各市经信局汇总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上报的企业名单，
分别于2023年10月16日、11月10日、12月10日、2024年4月7日前（需包含附件2）上报至省经信厅备案，
并抄送同级科技、财政、税务部门。（四）日常监督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会同同级科技、财政、
税务等部门要对名单内企业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建立完善相关工作机制。省经信厅将会同省科技厅、省
财政厅、省税务局不定期联合组织抽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如发现存在不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等情况，应
及时开展联合核查，并及时将核查结果（需包含附件3）上报至各市经信部门，由各市经信部门汇总后及
时报省经信厅备案，并抄送各市科技、财政、税务部门。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
名单内的企业自不符合政策条件之月起不再享受政策，具体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〔2023〕43号、工
信厅财函〔2023〕267号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如法律法规和国家文件等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合力。各地经信、科技部门要加强与财政、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
落实好国家文件有关要求，营造支持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（二）建立联络机制。各市经信、科技部门
要确定一名联络人员负责对接省级部门，各市联络员名单于10月12日前分别报省经信厅、省科技厅。（
三）加强情况跟踪。各地要及时跟踪企业有关情况，及时回应企业诉求。各地如在工作中有好经验、好
做法的可及时向省级部门报送。

附件：

1.企业系统申报简易操作流程

2.2023年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

3.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企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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